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

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（第 28 批）认定及国

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的通知 

发改办高技〔2021〕663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

展改革委（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管理部门）： 

 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

力，根据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2016 年第

34 号令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和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

定评价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发改办高技〔2016〕937 号，

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南》），现将 2021 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

认定和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认定工作 

（一）请各地发展改革委会同同级科技、财政、海关、

税务等部门（或省级政府规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申报、管

理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、科技、财政、海关、税务等部门），

参照《管理办法》，做好 2021 年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推荐工

作，具体程序包括： 

  1．按照《工作指南》要求，组织申请企业编写国家企

业技术中心申请材料，并对其真实性进行审核； 

  2．依据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》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17 年第 1 号，以下简称《战新目

录》）明确的范围，对申请企业主营业务是否符合认定领域



进行审核（原则上企业技术中心研发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应属

指导目录范围）。在符合《战新目录》前提下，对同时符合

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》（发改环资〔2019〕293 号）的企业

优先予以考虑； 

  3．按照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方法（附件 1），对申请

企业技术中心进行初评； 

  4．采取公平公正公开的适当形式，择优推荐符合领域

要求、基本条件符合《管理办法》规定、初评得分高于 70

分（包含 70 分）的企业技术中心。 

  （二）每个省、区、市推荐企业技术中心不超过 4家。

符合下列 3 类条件之一的省、区、市（附件 2），可增加 2

个推荐名额： 

  1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

技创新中心所在地方； 

  2．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产业特色优势明显、

技术创新能力较强、产业基础雄厚的地方（国办发〔2021〕

17 号）； 

  3．在推动“双创”政策落地等方面大胆探索、勇于尝

试、成效明显的区域“双创”示范基地（国办发〔2021〕17

号）。 

  原则上，增加名额需用于激励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综合

性国家科学中心、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所在地方和真抓实干成

效明显地方（具体到市、区）。 

  （三）请各地发展改革委会同同级科技、财政、海关、



税务等部门（或省级政府规定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申报、管

理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、科技、财政、海关、税务等部门）

行文，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及评审情况（附件 3）报送我

委，同时将推荐企业名单抄报科技部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

税务总局。 

  （四）请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前，通过国家企业技术

中心数据系统（www.datacidd.cn），填报推荐企业申请材

料，并将纸质文件（一式一份）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。 

  二、2021 年评价工作 

  （一）请各地发展改革委（或省级政府规定的国家企业

技术中心管理部门）组织本地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所在企业

（包括中央管理企业、国务院部门管理企业），做好评价材

料的填报工作，并对评价材料和免税情况表汇总审核确认。

编写评价材料的相关要求按《工作指南》执行；其中，发生

更名或重组的，填写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称变更情况表（附

件 4）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分中心独

立参与评价。 

  （二）请各地发展改革委（或省级政府规定的国家企业

技术中心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委），于 2021 年 10 月

11 日 前 ， 通 过 国 家 企 业 技 术 中 心 信 息 系 统

（www.datacidd.cn）填报评价材料电子文件。 

  附件：1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方法 

     2．符合激励条件的省、区、市名单 



     3．认定评审情况报送要求 

     4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称变更情况表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

2021 年 8 月 25 日 



附件 1 

 

 

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方法 

 

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评价按以下工作程序进行： 

一、基础数据处理 

在进行正式评价之前，首先需根据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

评价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发改办高技〔2016〕937 号，以下简称

《工作指南》）明确的各项指标解释，结合申请报告中的相关附

件及证明材料，对企业技术中心提交的“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

数据表”中各项数据值进行逐项核实，对证明材料缺失或无效的

数据，按量予以核减，以最终的核定数据作为计算每项指标得分

的依据。 

二、指标数值计算 

在获得各项指标的核定数据后，可获得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

评价指标体系》（见《工作指南》附件5 第一部分）中各项指标

的数值。其中，有7 项指标的数值须通过计算获得。对于引入行

业系数进行调节的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“新

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“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

总额的比重”3 项指标，在计算获得原始指标数值后，再乘以

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（见《工作指南》附件5 第二部分）

作为计算相关指标得分的最终依据。 

以下是 7 项指标具体的计算方法： 

（一）“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指标”数值，由“研究

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”核定数据除以“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”



核定数据得到； 

（二）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研

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， 再

乘以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 

（三）“研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研究与

试验发展人员数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企业职工总数”核定数据得

到； 

（四）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目数的比

重”数值，由“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企业

全部研发项目数”核定数据得到； 

（五）“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新

产品销售收入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，再乘

以本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 

（六）“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”数值，由“新

产品销售利润”核定数据除以“利润总额”核定数据，再乘以本

企业所在行业的行业系数得到； 

（七）“利润率”数值，由“利润总额”核定数据除以“主

营业务收入”核定数据得到。 

三、得分计算方法 

获得《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》中各项指标的数值后， 根

据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以及相应的计算规则，计算出各项指标的

得分，其总和就是该企业的评价得分。 

（一）关于各项指标的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 

各项指标的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，由已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

心历史数据测算得到，并根据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发展总体情

况进行动态调整。当前基本要求、满分要求的数值见下表。 



附表 各项指标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 

一级

指标 

二级

指标 

三级指标 单位 权

重 

基本

要求 

满分

要求 

 

 

 
创新

投入 

创新

经费 

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8 ≥5 120 

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

比重 

% 12 分档 分档 

 

 

创新

人才 

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 % 7 ≥3 30 

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和博士

人数 

人 4 ≥5 35 

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

专家人数 

人月 4 ≥20 120 

 

 

 

 

创新

条件 

 

 

技术

积累 

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5 ≥5 100 

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4 ≥10 120 

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占全 

部研发项目数的比重 

% 4 ≥3 15 

 

 

创新

平台 

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4 ≥3000 30000 

国家级研发平台数 个 3 ≥1 2 

省级研发平台数 个 2 ≥1 4 

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 

验室和检测机构数 

个 3 ≥1 2 

 

 

 

 

创新

绩效 

 

技术

产出 

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5 ≥10 50 

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6 ≥5 30 

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

际、国家和行业标准数 

项 4 ≥1 10 

 

 

创新

效益 

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

的比重 

% 10 ≥20 40 

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

重 

% 10 ≥15 30 

利润率 % 5 ≥5 12 

加分 加分 获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 

技进步奖项目数 

项 ≤5 — — 

其中： 

按照《工作指南》，考虑到不同规模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上存在显

著差异，对“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”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



4 档，各档对应的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如下： 

1.主营业务收入 500 亿元以上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1.0%，满分要求为

7.0%； 

2.主营业务收入 100～500 亿元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1.5%，满分要求

为 10.0%； 

3.主营业务收入 10～100 亿元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2.0%，满分要求为

12.0%； 

4.主营业务收入 10 亿元以下的企业，基本要求为 3.0%，满分要求为

15.0%。 

（二）关于指标得分的计算规则 

指标得分按照分段线性插值的方式进行计算。 

 

具体计算规则如下： 

1.指标数值大于或等于满分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满分，即

指标得分等于上表中的权重； 

2.指标数值等于基本要求时，指标得分为权重的 60%； 

3.指标数值为0时，指标得分为0； 

4.指标数值处于0 和基本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线性插值

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 



%60权重的
基本要求

指标数值
指标得分   

 

5.指标数值处于基本要求和满分要求之间时，指标得分按线性

插值的方法计算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 

 

%60%40
-

-
指标 权重的权重的

基本要求满分要求

基本要求指标数值
得分   

 

（三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

1.得分数值计算结果采用四舍五入，保留一位小数。 

2.企业作为主要完成单位或企业员工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

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项目，特等奖每项加5 分，一

等奖每项加 3分，二等奖每项加 1 分，累计不超过 5 分。



附件 2 

符合激励条件的省、区、市名单 

 

一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

新中心所在地方 

北京市、上海市、广东省、深圳市、安徽省合肥市、重庆市、

四川省。 

二、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产业特色优势明显、技

术创新能力较强、产业基础雄厚的地方（国办发〔2021〕17 号） 

天津市滨海新区，上海市浦东新区，江苏省昆山市，浙江省

杭州市滨江区，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，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，山

东省济南市历下区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，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，

湖南省长沙县，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，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。 

三、在推动“双创”政策落地、促进创业带动就业、加强融

通创新、扶持“双创”支撑平台、构建“双创”发展生态、打造

“双 创”升级版等方面大胆探索、勇于尝试、成效明显的区域“双

创”示范基地（国办发〔2021〕17 号） 

北京市海淀区，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区，吉

林长春新区，上海市徐汇区，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，浙江省宁

波市鄞州区，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，山东省威海火

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，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，湖南省湘

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，重庆两江新区，

四川天府新区。 

 



 

  

附件 3 

认定评审情况报送要求 

请将表 1～表 3 按要求填写后，作为上报文附件。其中，

表 1 作为上报文附件 1；对于第一家拟推荐的企业技术中心，

其表 2和表 3作为附件 2，第二家的表 2和表 3作为附件 3，以

此类推。 

表 1  推荐企业技术中心领域审核及评价得分汇总表 

序号 企业名称 申报主营业务 核定主营业务 1 

是否符合《绿色产业
指导目录（2019 年

版）》 

评价得分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……      

其中：“核定主营业务”一栏中，按照《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

和服务指导目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17 年第 1 号），填写相应

章节号和内容。比如，推荐企业为××公司，核定主营业务为“1.1.1

网络设备-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”。“是否符合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

年版）》”一栏中，若填“是”，则按照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（2019 年

版）》（发改环资〔2019〕293 号）填写相应章节号和内容。 

表 2  ××企业技术中心数据核定表 

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企业填报数据值 核定数值 

1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  

2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万元   

3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  

4 企业职工总数 人   

5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   



 

  

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企业填报数据值 核定数值 

6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  

7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  

8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  

 其中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 项   

9 国家级研发平台数 个   

10 省级研发平台数 个   

11 
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验室和检
测机构数 

个  
 

12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  

13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  

14 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  

 其中：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  

15 
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和
行业标准数 

项  
 

16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  

17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  

18 利润总额 万元   

19 
获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
项目数 

项  
 

 

表 3  ××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情况表 

一级 

指标 

二级 

指标 
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得分 

创新 

投入 

创新 

经费 

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8  

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% 12  

创新 

人才 

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 % 7  

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和博士人数 人 4  

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4  

创新

条件 

技术 

积累 

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5  

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4  

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

目数的比重 
% 4  

创新 

平台 

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4  

国家级研发平台数 个 3  



 

  

一级 

指标 

二级 

指标 
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得分 

省级研发平台数 个 2  

通过国家（国际组织）认证的实验室和检测

机构数 
个 3  

创新

绩效 

技术 

产出 

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 项 5  

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6  

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、国家和行

业标准数 
项 4  

创新 

效益 

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% 10  

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 % 10  

利润率 % 5  

加分 加分 
获国家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技进步奖项

目数 
项 ≤5  

 



 

 

附件 4 

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称变更情况表 

 

所在省市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序号 
发改高技〔2020〕1918 号 

中的名称 
现企业名称 更名类型 1 

1    

2    

3    

……    

其中： 

1．“更名类型”一栏中，可选填“仅企业更名”“企业并购重组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
